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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丁相顺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 00872)

[摘　要]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在强化职业化主审法官主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

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改革目标。比较日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新制度,可知

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改革虽然目标相近,但制度背景、制度内容及其取得的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如何平

衡好司法专业性与民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并确保专业性优先,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参与审判并非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唯一形式,应当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形式和渠道,加强顶层

设计,重视发挥人民陪审员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的作用。在今后的人民陪审制改革中要转换视

角,弱化政治意义而强化司法功能,细化相应的程序实体规则,注意考虑司法审判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

判民众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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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

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审判体

制与机制改革,“核心任务是确保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而让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

地行使审判权,也是让审判主体依法独立地承担审判责任”。可见,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着眼点

是尊重司法规律,强化司法裁判活动的专业化,推动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增
强职业化的主审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司法裁判的责任主体。另一方面,新一轮

司法改革也提出“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的目

标。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提出了“完善人民

陪审员制度”的目标。201 5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

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正在推进和实施该试点方案。该方案分基本原

则和改革目标、主要内容、方案实施、组织保障四个部分,提出了司法改革目标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

基本架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工作后,有关部门将提出制度改革方案,因此,站在更加广阔的

视角,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类型,将对建构合理、科学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及实

现司法改革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当今世界,让普通民众有序参与司法审判,特别是刑事司法审判,已成为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

一个重要趋势。“很多国家的改革者一定程度上将‘陪审制’或‘半陪审制’作为推进政治、经济、甚
至社会改革的手段。近年来,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通过使民众参与、融入本国的司法制度,来促进

改革、提高公众参与决策和提升国民主权。”[1]这一趋势在东亚各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司法制度

改革的重要一环,21 世纪初以来,日本和韩国先后通过立法在刑事司法中建立了民众参与司法的

制度形式。因此,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该从历史发展、国际比较等视角重新审视现行的

人民陪审员制度设计,厘清司法的专业化、职业化改革取向与司法民主参与之间的关系,加强顶层

设计和整体谋划,确保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

一、“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类型与中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定位

所谓“民众参与司法”,就是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从而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反映其社会常

识,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审理,从而实现促进司法民主化等目标。截至 2008 年,联合国 1 9 2 个

成员国中有 5 5 个国家都在刑事程序中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其中大部分都是

经济发达、政治民主和受到近代法文化影响的国家[1]。各国司法制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出现

了不同的民众参与司法审判的模式,学界的归纳和概括也多有差别。
大体来说,各国学界一般将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形式分为两种类型:“陪审制(Jury)”和“参审

制(Assessor)”。两者在实现民众参与司法裁判方面具有共性,但在民众的选任方式、民众参与审

判的形式、庭审中民众与职业法官的关系、民众做出决定的效力等方面,则多有差异。一般认为,英
国、美国等普通法国家实行的是一种“分工式”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形式(即陪审制),一般民众在

庭审中负责认定事实,职业法官则掌控庭审的进行,并负责法律的适用;而德国、法国等国家实行的

是“无分工式”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形式(即参审制),民众与职业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共同决定案

件事实,共同决定法律适用。上述差别不仅反映在参与裁判的民众与法官的权利和作用方面,也表

现在法庭的布局上:在陪审制下,民众一般坐在法庭的侧面,不参与庭审调查,处于相对消极的状

态;而在参审制下,民众一般与法官比邻而坐,参与庭审进程,作用积极[2]234。为了避免用语不同而

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本文使用学界对民众参与司法形式的一般划分,即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和大陆法

系国家普遍采取的参审制。两者的实质性差别在于:普通民众的选任方式是采取案结事了的案件

担当制还是任期制;庭审活动中,民众与法官是否在决定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存在分工。
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律科学要依赖概念用语进行建构。中国传统司法并不存在民众参与司法的

形式,因而也不存在这样的概念。“陪审”一词是清末变法之际西方传教士或日本的媒介对英文

Jury 制度的中文翻译。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看,似乎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追溯到清末变法时期从

Jury 制度翻译而来的“陪审”[3]。但近年来,中国学界也注意到了“陪审”一词名不副实的问题,认
为“从制度的历史、运作程序和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相关内容”来看,“将 Jury 制度翻译为陪审团

制度是不恰当的”[4]503。“如果要‘咬文嚼字’的话,从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习惯来看,可能把‘Jury’称
为‘民审团’,把‘Juror’称为‘审判员’更为贴切。”[5]1 因此,从制度的实际内容来看,尽管使用“陪
审”的用语,但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实质上与英美的 Jury 制度无关。

那么,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历史渊源何在? “人民陪审员”的概念包括“人民”和“陪审”两个

部分。人民成为司法裁判的参与者、主体,与近代以来的民主主义革命密切相关,是民主主义革命

者在对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严厉批判的基础上,从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中获得启发而提出的

政治主张,是民主革命的成果。例如,孙中山在对清朝君主专制司法裁判制度提出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了“平其政刑”的主张,“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之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6]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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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也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主张,发动群众,让民众参与司法成为人民民主的重

要方式。董必武明确指出,“人民陪审员能把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法律意识、道德观念带到法院

里来运用”[7]5 3 9 5 40。可见,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有着高度的中国化色彩,反映的是近代以来民主主

义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英美陪审制度的做法[8]。“人民陪审员制

度最早始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优良传统”①,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

权中,因为“人民陪审员”的概念用语取自苏联的诉讼制度,实行这一制度具有与苏维埃国际联盟保

持一致的象征意义。1949 年后,这一制度理所当然地被确立下来,“中国自 1 949 年以后,除‘文化

大革命’时代以外,似乎‘一贯’重视司法审判的‘人民性’。不仅传统的‘判官’一律改称‘审判员’,
而且通过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法律建立了自己的‘人民陪审员’制度”[5]4。

尽管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浓厚的人民参与司法的政治象征意义,但近代以来,中国长期

处于内乱和外战的状态,这决定了“人民”的“陪审”制度只能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做法存在,并不能发

展成一种精细的司法裁判模式。即使 1 949 年后,甚至在现行的制度实践中,人民陪审制度也显得

较为粗糙、随意,是否采取人民陪审员的形式以及人民陪审员在裁判过程中的作用高度依赖于法院

和职业法官的决定,尽管这如实地反映了“陪审”的中文字面意义,即“陪同审判”。而陪同审判的做

法,在中国的传统司法文化中也并非无迹可寻。从周代出现的“一曰训群臣,二曰训群吏,三曰训万

民”,到唐末以降的三司会审、朝审、秋审等会审形式,都是由主管司法裁判事务的审判官员主导疑

难、重大案件的审理,由相关官员参与陪同,甚至听取民众意见[9]。这样,在清末以来西风东渐和民

主革命风起潮涌的形势下,原本译自英美 Jury 制度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形式———陪审,与中国古

代固有的“会审”形式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从制度内容方面来看,人民陪审员制度通过任用制选任民众的做法以及民众和法官一起认定

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结构设计,与参审制的民众参与司法类型相近。允许非司法专业人员参与审判、
陪同审判的做法又与中国传统司法文化高度契合。而普通民众能够作为司法裁判的主体参与司法

裁判过程,反映了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理念,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由此可见,作为继

受近代民主主义成果的人民陪审制度与起源于英美的 Jury 制度无论在内容还是精神层面上都有

实质性的区别。从制度的本源来说,中国当代人民陪审制度受到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影响,是
本土法律文化发展的产物。

从类型化的角度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目的在于正本清源,拓宽视野,更加理性、
全面地观察和审视这一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形式,从而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理论探讨奠定基础。

二、志同道不合:民众参与司法裁判模式的比较法观察

2 1 世纪初,中国立法机关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世界上出现了恢复或创建民

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潮流。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于 1 9 9 3 年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正
式将陪审制度引入了刑事诉讼程序②;西班牙于 1 9 9 5 年 5 月颁布了《陪审法院组织法》,建立了恢

复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陪审制度[10];特别是东亚国家日本、韩国也出现了对民众参与司法的重大

关注,先后恢复和创设了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不同形式。其中,日本于 2004 年 5 月通过了《关于裁

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简称《裁判员法》),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关于部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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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答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649 9 85.htm,201 6
年 9 月 9 日。
关于俄罗斯陪审制度的内容,参见王志华《转型时期俄罗斯的陪审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 年第 2 期,第 106 1 14 页。



律》,并于 2009 年 5 月正式实施裁判员制度,“裁判员制度就是在那些民众关心程度高、社会影响

大、法定刑较重的案件中,实行以随机方式抽取一般民众担任裁判员,由裁判员与职业法官组成合

议庭,共同审理案件,一起决定定罪量刑的制度”[1 1]。韩国也于 2008 年 1 月正式实施《关于国民参

与刑事审判的法律案》(简称《国民参与裁判法》),标志着韩国正式在刑事诉讼中建立陪审制。
由于东亚的日本、韩国与中国在法律传统、法制现代化类型以及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等方面

具有很多相似性,将人民陪审制度放在东亚比较法的框架下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各国

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整体态势,准确把握各国民众参与司法的特征,厘清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

思路。

(一)日、韩两国创设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的背景

日本、韩国创设的“裁判员制度”和“陪审员”制度,都是 2 1 世纪初开展的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

内容。在 1 9 28 年至 1 943 年间,日本曾经实行过英美模式的民众参与司法形式,即陪审制,由于这

一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①,陪审制度被中止适用,但并没有被废止[12]。但二战以后,日
本的司法制度并没有恢复陪审制度,也没有采取任何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形式。20 世纪末以来,
日本内外出现了新的形势:美国等国家施压要求其进一步开放市场,国内结构性改革要求由事前规

制的行政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向事后救济的司法救济模式转变。因此,20 世纪末以来,日本开始

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司法裁判的主体制度改革是其重要内容。此次司法制度改革有两个重要内容:
改革法律职业结构和培养制度,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两者都与司法的主体相关,属于所谓的“践
行者”②。创设一种能够让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一直是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的重要议题。2001 年

6 月,负责提出改革建议方案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提交的意见书明确提出:“在刑事诉讼

程序中,应建立广大普通国民与法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主动地、实际参与决定审判内容的新

制度。”主张强化刑事司法的国民性基础(国民参加司法),让一般国民分担法官的责任,能够主体

性、实质性地参与刑事案件的审判③。在此过程中,律师联合会主张采取二战以前日本曾经实行过

的陪审制。但代表司法行政势力的法务省认为,陪审制以英美法为基础,英美法关于犯罪成立的要

件不如大陆法系严格,如果采纳陪审制将动摇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础,并且尚无法确定日本国

民是否具有应付陪审制度的能力。而法院方面也主张裁判权为法院专属,倾向于采取法官和民众

组成混合裁判组织体的形式[1 3]86。最终,折中的裁判员制度被采纳,从而创设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二

战前陪审制的新的民众参与司法形式。
“韩国的情况大体与日本相同,主要是由于两国的法律体系有着很强的相似性,并且在进行

着相同的司法改革———尽管两个国家的改革有着不同的推动力而在制度上设计上走上了不同

的道路”[14]。20 世纪 9 0 年代发生在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结束了军人独裁,新的民选政府不得不

响应民众提出的民主化要求。同样,在国际上,日美自由贸易谈判使韩国不得不进一步开放法

律服务市场。这要求韩国改革司法制度,提高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克服法律职业内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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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些问题包括:限制陪审案件的范围,治安维持案件和选举案件不在陪审范围之列;即使陪审员做出裁决,但如果该裁决

不符合法官意图,法官可以多次要求重新陪审;如果被告人要求实行陪审,在陪审团做出被告人有罪的判决的情况下,被
告人须承担陪审的部分或全部费用。
参见[日]田口守一《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意义与课题》,付玉明译,载《法律科学》201 2 年第 1 期,第 1 9 5 200 页。田口教授

指出,日本司法改革涉及两个主体性问题,“一个是法制度的直接推行者———‘法律职业者’,即裁判官、检察官及律师等专

门法律人才的培养问题;第二个与‘践行者’有关的问题是,裁判员制度的引入”。
参见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支撑 2 1 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中文译本参见丁相顺译

《司法改革报告———日本司法制度改革意见书》,(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7 9 页。



在的“自我服务”“前官优待”———即法官对曾经担任过法官的律师给予特殊关照的现象。无论

是 2 00 3 年在最高法院下设的“司法改革委员会”,还是 2 004 年成立的“司法改革推进委员会”,
都以促进民众司法、提高司法民主化为要务,以实现司法程序中的民主化,监督和制衡职业法官

在刑事裁判中的专断,提高司法的透明性和公信力。这种司法民主化要求最终促成了韩国国会

于 2 00 7 年通过《国民参与裁判法》。

(二)相同的取向,不同的道路

从上述日本、韩国建立民众参与司法制度的过程来看,尽管中国与日、韩两国都是朝着司法民

主化的方向改革,但背景多有差异,制度本身的发展道路也多有不同。中国恢复和规范人民陪审员

制度与日本、韩国差异更甚。就日本、韩国而言,其制度形成的道路也有所差别。
在中国,完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动议最初来自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2004 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颁布决定,重新恢复和完善陪审制度,并不是进行制度的创设,而仅仅是对这项制度

加以规范和完善。而且,立法机关并没有对实体法和诉讼法做相应的变革,人民陪审制度被看作一

种在既有司法审判框架下进行的局部改革措施。这种态势即使在最近的诉讼法修订中,也未见任

何改变。无论是新的刑事诉讼法,还是新民事诉讼法,都没有为适应人民陪审员制度而进行任何的

程序调整。也就是说,人民陪审员制度被设定为既与诉讼法修改前的制度相适合,也与诉讼法修改

后的框架相匹配。
尽管日本二战后建立的司法制度受到美国的很大影响,摄取了很多对抗庭审的要素,但美国的

陪审制度并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被束之高阁的战前陪审制度也没有得到恢复。日本司法走上了法

律职业化和精英化的道路。通过严格的司法考试选任的职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成为司法诉讼程

序的主角,职业法官主宰着庭审程序、决定判决结果。日本司法表现出由职业检察官起诉、职业法

官决定庭审的“精密司法”状态。所谓“精密司法”就是实行彻底的侦查,在与正当程序不正面冲突

的限度内,对拘禁的犯罪嫌疑人实行最大限度的调查。不仅警察,而且检察官也非常重视侦查,一
般要在确定充分的证据基础上起诉,起诉要有完全的把握。在审判中,经常是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

提下,或者以证人丧失记忆、陈述矛盾为由,使用侦查过程中制作的陈述笔录作为证据。在许多案

件中,口头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朗读证据文书(或者叙述其主要内容)。在这种“精密司法”模
式下,法院甚至做出了超过 9 9％的有罪判决。“这是一个使外国研究人员感到吃惊的数字。但另

一方面这也确实表明了司法的精确度。并且,也要看到在这一数字背后,相关人员表现出的追求案

件真实的热情。”[1 5]1 7与这种过分重视审前侦查相关,法庭上的庭审活动经常流于形式,刑事司法中

出现了庭审程序“空洞化”的现象,从而导致审判程序前置,作为侦查机关的警察和检察官在刑事司

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法官的庭审只不过是对检察官起诉的案件进行确认而已。由于刑事司法过

度强调发现实体真实,强调公诉的精确性,这种精密司法模式架空了“罪疑应有利于被告”的现代刑

事诉讼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高达 9 9％以上的有罪比例并不能必然保证案件的准确率,其中也出

现了一些冤案,引起了民众对完全由法律职业家主导的刑事司法的强烈不满。“直接的契机是再审

程序导致不少死刑案件平反,律师们质疑法官是否过于轻信检察官之类的批评逐渐响亮。公众传

媒还主张,即使在一般民刑案件中,深居简出的法官的正义感和判断也越来越与普通民众的要求脱

节,需要通过开放的方式矫正偏颇。”[1 6]因此,日本开始对垄断的精英化刑事司法模式进行修正,建
立由随机挑选的一般民众与职业法官共同参与的裁判方式。

韩国在二战前曾经长期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其法律制度也深受影响。二战以后,尽管殖民主

义得到了清算,但通过日本之手建立起来的欧陆样式的司法制度仍然得以保存。与日本不同的是,
韩国在历史上未曾实行过任何正规的民众参与裁判形式,而且在 2000 年以前,对民众参与司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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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讨论也极少[14]。与日本一样,韩国也在二战以后实行严格的司法考试和司法研修,控制法律

职业人员的人数,形成了由法律职业家垄断的精英化阶层。这种由高度精英化的职业法官、检察官

和律师主导的司法程序也同样表现出精密化的特点,偏离社会民众。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实现民

主化以后,对司法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司法改革和更加有效地发挥司法对社会的救济功能,成
为韩国民选政府的重要议题。同时,日本在 2 1 世纪初进行的司法改革也对韩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各种讨论也引起了韩国的关注,裁判员制度的立法过程、背景等被迅速地

介绍到韩国,对韩国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和韩国将民众参与司法的范围限定在刑事审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刑事案件涉及人身权

利的处分,刑事错案不仅会对当事人造成更大的伤害,而且容易引起更广泛的社会批判,甚至引发

对司法裁判制度的不信任。因此,日本、韩国建立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民众参与

来克服高度精英化的司法官僚所导致的司法高度形式化问题。但是,日本和韩国建立民众参与司

法裁判制度的初衷有所不同:日本的裁判员制度主要是为了提高公众对司法制度的理解,强化司法

的透明性,防止法官单独做出的判决脱离社会常识;而韩国建立陪审制的民众参与司法的形式,主
要是目的是强化司法程序的民主正当性,牵制和监督职业法官,促进司法的公开和提升公信力。

(三)中国与日、韩两国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的内容比较

传统上,亚洲国家并没有表现出对民众参与司法的偏好,甚至有人质疑“亚洲是否能够成功地

实践那些‘西方化的民众参与司法’”[1 7]。但是,东亚司法改革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使人们相信,
民众的司法参与可以在长期尊崇官宪文化传统的东亚司法实践中生根发芽。文化背景、成文法传

统似乎都不是阻碍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因素。但是,制度的成效如何,却与其生成路径和制度内容

具有极大关联。中、日、韩三国的具体制度设计存在极大的差别。
第一,在民众参与司法裁判案件的适用范围方面,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于民事、刑事以

及行政一审案件,而日本的裁判员制度和韩国的陪审制度仅仅适用于重大刑事案件。很明显,日
本、韩国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案件的适用范围较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要窄。对于个案是否采取民

众参与的形式,三个国家都采取由法院决定和当事人申请的形式,但法院和当事人的决定权比重在

三个国家具有明显的不同。在日本的制度下,法院对法定裁判员审理的刑事案件具有绝对的决定

权①,除非法院认为无法采用裁判员审理的形式,或者采用裁判员审理会对相关人员造成危害。而

在韩国,在刑事案件中采取民众参与的陪审形式,是对当事人公正裁判权的特殊保障。是否需要这

一保障,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对是否采取陪审形式审理具有绝对的决定权。这一点,韩国

的做法与日本截然相反。而在中国,是否采取人民陪审员审判形式取决于人民法院和当事人两方。
但双方权限的界限在何处,实际上并不明确。由于当事人的申请最终取决于人民法院的批准,从这

个角度说,人民法院对是否采取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具有最终决定权。
第二,在民众的选任方式上,在当前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前,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要

求人民陪审员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资质外,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一般应当具有大

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并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人民陪审员需要经过基层法院院长提名,由地方

权力机构任命,实行任期制。各个基层人民法院实行人民陪审员名单制,每个案件的人民陪审员是

法院从该名单中选任的,因此,对法官裁判的个案而言,可以遴选的范围是确定的。而日本采取的

是从所在区域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的方式,担当案件结束,其参与司法的任务也就完成。韩国的制

度与日本大体相同,采取的也是案件担当制,民众参与的规模与人数根据案件情况随机选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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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韩国的检控方、辩护方参与民众的选任过程,通过提问和观察,排除那些可能对己方不利的候选

人,控辩双方有权对若干名候选人无条件加以排除,这些做法都反映了英美陪审制度的特点。从民

众参与范围来看,每个案件可能选任的民众范围极广,具有不确定性。
第三,在司法裁判中民众与职业法官的功能分担方面,韩国的陪审员负责案件事实的认定,在

庭审结构中独立于主审法官;日本的民众与职业法官更多的是一种参与和合作的关系,共同决定案

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之前,中国的做法与日本的制度有较多的相似性。
日本在审判组织中吸收裁判员参加,确立了一种“参与—制衡”的关系模式。具体来说,六名民

众在参与审判时与职业法官并排而坐,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裁判员参与评议,必须发言陈述意

见,在这一过程中,如担任审判长的法官认为有必要,应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裁判员解释相关

法律和诉讼程序,使裁判员能够更好地履行职权。案件评议不是采取简单的多数表决原则,最终的

裁决意见必须包含和体现法官的意见。这样的制度设计凸显了法官对裁判员的制衡,保障了裁判

员的决议不脱离司法理性的轨道。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属于法官的专属特权。
韩国则采取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做法,尽管在选任民众的方式上两者高度相似。韩国的陪审

员在法庭上独立于法官,只承担事实认定工作,不负责对犯罪人量刑。因此,韩国的做法相当于“分
工—制衡”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陪审员在法庭上的位置面对当事人和证人,可以对案件事

实做出更好的观察和判断;但陪审员不能直接对证人进行提问,必须通过法官来向证人发问。主导

庭审进展的是法官,而不是陪审员。尽管在法庭上,法官对陪审员负有说明义务,但陪审员做出决

议是独立的。不过,这种独立做出的决议最终是否对案件裁决结果产生拘束力,又要取决于法官的

审查和判断。在不采纳陪审员决议的时候,法官必须开示理由。只有理性的陪审团决议才能够被

法官所采纳,成为裁判的最终依据。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在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作用方面,中国的做法与日本的裁判员制度相

似,属于大陆法系的参审模式。但在合议庭组成方面,现行中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

官的构成,合议庭包括一名还是两名人民陪审员往往取决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无法参与选任人民

陪审员的决定过程,这一点有别于日本、韩国的制度。从总体上看,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在参与司法

过程中,其相互关系属于一种“参与—协作”模式。人民陪审员更多地被看作法院的组成成员来发

挥作用。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划了司法改革的三个重要任务:“确保依

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涉及裁判权行使问题,并且与是否能够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密切相关。因此,需要从理论上厘清人民陪审

员制度与其他各项制度的关系,处理好审判独立、法律职业化以及民众参与司法裁判之间的关系。
推进司法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该是确保个案的公平正义。实现个案的

公平正义,需要建构一个能够让司法裁判者独立、公平、公正地进行审理和判决的制度环境,需要完

善相关制度保障措施,让人民群众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司法裁判过程,并且通过参与提升司法裁判的

质量,实现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
“国民参与司法必须在不损害审判公平且公正的前提下进行”[18]1 2 2,司法改革的民主化固然是

当今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但维护司法正义、保证案件审判质量更是司法裁判追求的

永恒目标。司法民主化改革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司法裁判的质量。任何司法民主化的措施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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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司法规律的民主化,即法律职业与参与民众合理平衡的民主化,程序保障的民主化。因此,在
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从比较的视野出发,厘清民众参与司法裁判与司法裁判职业

化、专业化改革的关系,建构更加科学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1.优先确立司法的职业化改革目标

“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是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1 9],“这是因为我国司法欠独立的实

践对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的权威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20]。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尊重

司法规律,强化司法裁判活动的专业化,推动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增强职业

化的主审法官在司法裁判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司法裁判的责任主体。这是由司法“等待合法的起

诉,在适当的程序下对有关法律解释、适用的争端作出终局性裁决”[21]3 3 9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

审理者真正行使裁判职权,同时也切实承担审理和裁判的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

要问责、违法要追究”[22],这是本次改革提出的具体任务。解释法律、掌控程序、认定证据、做出实

体决定等,都是高度专业的职业活动,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身份得到保障的

职业法官才能得心应手,才能制作出有说理性的裁判文书,才能真正承担相关责任。由于法官独立

行使职权的制度建设不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出现了异化的现象,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的
形势下,人民陪审员实际上发挥了补充法院人手不足的功能,变相地承担了部分法院工作人员的职

责,“普通民众志愿性地广泛参与,演变为专职化和依靠司法资源支撑的法院雇员;其主要功能从参

审转变为法院辅助功能(书记员、特邀调解员、助理法官等);实现司法民主和公正方面的功能,让位

于减轻法院压力(包括在组成合议庭和调解方面人力或能力的不足)的功利的作用”[23]。因此,要
解决司法能力和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不能再依靠扩大人民陪审员的规模、增加人民陪审员的数量

的方法,而应该从完善司法制度、提高法律职业能力、强化法律职业化的角度出发提出良策。“民众

参与司法等以司法民主理念为基础的制度,是与法官的职业化和独立相辅相成的。司法人员的职

业化和独立程度越高,民众的参与越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23]当前司法改革开展的许多举措,
如强调司法的独立性(摆脱司法的地方化)、专业化(法律文书要说理),都切中了当前司法裁判中存

在的问题要害,表明了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和承担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将人

民陪审员的任职年龄从 23 岁提高到 28 岁,旨在吸收具有社会阅历的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降低了

人民陪审员的学历条件,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学历即可担任,且在农村地区和贫困偏远地区,公
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学历要求限制,从而扩大了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范围;在人民陪审员功能方

面,“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①,充分发挥了人民陪审

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提高了人民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
改革前相比,新的试点方案提高了缩小了人民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职能。但是,对“参与”的范

围和程度则指代不明,在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的前提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决
定案件事实,以及在司法裁判中发挥司法民主的作用,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中国的庭

审模式下,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难以区分,必然会带来合议庭的法官和参与审判的人民陪审员

功能模糊、责任不清的问题。
而且,从世界司法民主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为了防止民众参与司法裁判中出现事实认定的

谬误,在民众的选任、证据交换、庭审中法官与民众的功能分担、庭审中发问的规则,甚至在庭审中

参与裁判的民众与舆论的隔绝和人身保护等措施上,都有明确和精细的规定。也就是说,民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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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是在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专业化、精细化司法的纠偏。而现行的人

民陪审员改革方案与强化司法专业化、职业化改革并行。在法律职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这种改

革方式无论是制度基础、程序保障还是实际效果,都存在一定的瑕疵,在一定程度上与司法裁判的

专业化、职业化改革趋势存在矛盾。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科学的程序规则,单纯扩大人民陪审员参

审的范围,会导致其应用范围过于广泛,参与程度过于深入。司法权的真正主体是职业法官,因此,
建立能够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地履行裁判职能的制度环境,应该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要避

免出现因强调扩大人民陪审员审理范围而弱化专业法官司法裁判作用的现象。

2.拓展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形式

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裁判,有权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做出最后决定,是人民群众享有的最大程

度的司法民主权,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随着人民群众对司法民主、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的新要

求,“体现司法民主的方式已经主要不是通过陪审方式来实现,而是通过诸如审判公开、舆论监督、
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职业法官的任免、改革和完善审判程序以使诉讼主体等的诉讼权利

得到有效保障等方式”[24]。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在不同的环节设计不同的民众参与司法形式,一方

面可以弥补职业法官视野狭窄、脱离社会生活的缺陷;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发挥民众在认定和判断

案件事实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某些专门领域的诉讼案件中,由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可以起到帮助

法官准确认定事实的作用。
各国的民众司法参与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采取多样的民众参与司法形式。

例如,为了防止检察官在审查起诉环节中的擅断,日本建立了由民众组成的“检察审查会”,可以弹

劾检察官做出的不合理的起诉或不起诉决定;为了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发挥某些在特殊专业领域具

有专业特长的民众的优势,有些国家的知识产权法院建立了“专家委员”制度,以帮助法院更好地查

明知识产权纠纷的事实争点;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日本法院任命的调解委员参与案件审理的某

些过程,在原告、被告之间斡旋,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提出解决纠纷方案,这也是一种重要的民众参与

司法的形式。
司法审判实践中,我国人民陪审员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提供专业知识和参与纠纷调解。考虑到

司法改革的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对广泛地赋予人民群众司法裁决权要采取审慎的态度,防止不恰

当地夸大民众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增加其负担和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和限制民众参与

司法,相反,应该进行制度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拓展多样化的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合理形式,建立

包括专家委员、司法调解委员制度等更加科学、合理的民众参与司法形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优

势,通过民众参与提高审判质量,使民众能够量力而行,科学参与司法,提升参与司法裁判的能力和

水平。

3.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视角

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出台之前,就有学者指出,“人民陪审制目前在很多地方

已名存实亡,即使存在,也常常作为减少职业法官占用从而提高法院工作效率的一种办法,陪审员

并不能很好发挥影响司法的实效性作用”[25]。这些问题即使在《决定》实施以后,也没有得到真正

的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显示出很多的矛盾和不确定性,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来源、学历、选任方式、任期、适用范围等的规定,显示出非平民化或精英

化追求;而参审方式和范围等方面的模糊设计则使其很难应用于重大刑事案件。”[23]对此,《人民陪

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也提出了“降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探索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

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等举措①。但是,让这些举措真正落地发挥作用,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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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上、制度上转换视角,弱化人民参与司法的政治性意义,强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功能。
“司法既是政治的组成部分,但整个司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司法不断摆脱、独立于政治的历史”;“司
法能够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就在于其自身所持有的基本规律。这是司法能够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重

要原因”,因此,“尊重司法规律应当成为衡平政治与司法关系的一项标准”[20],必须树立人民陪审

员制度建构和功能发挥应该主要服务于提高司法裁判公平、公正的目标的理念。
其次,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应该通盘考虑,要合理设定民众选任的方式方法、适用范围、针对民

众的特殊诉讼程序、参与民众的权利和义务;也要合理考虑相关主体与参与司法裁判的民众之间的

关系,例如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关系,人民陪审员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人民陪审员权利与义务的

关系,人民陪审员与工作单位(雇主)的关系等;特别是要尊重司法规律,科学合理地确定人民陪审

员在庭审中的功能。通过对各国民众参与司法改革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

涉及法律职业化和司法民主化的复杂理论关系,制度改革往往需要统合考虑。当前的人民陪审员

制度改革与大力推动司法职业化目标是同时推进的,因此,仅仅依靠降低选任条件、扩充陪审员规

模、扩大适用范围以及由民众专事事实认定,是无法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人民陪审员职业化”以及

“陪而不审”等问题的。201 5 年 4 月以来,尽管人民陪审员制度试点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

出现了因理论准备不足而致使改革目标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201 7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在延期理由说明中,最高人民法院指

出了试点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缺乏事实审和法律审区分的有效机制;二是全面实行随机抽选,难
度较大且不尽合理;三是大合议庭陪审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①。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固然可以

进一步通过试点和实践来找到适合的道路,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各国民众参与司法裁判所面临的

共同问题,通过系统的比较法研究,找到各国制度改革的共性,分析差异性,从司法改革的整体方向

上来考虑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厘清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理论关系,可以为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民

陪审员制度提供理论参考。
最后,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做法既不专属英美法系,也不为大陆成文法国家所独有。各国根据

本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模式。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反映了当

今世界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向,因此,对各国建立和实施民众参与司法裁判的特征和规律进行认

真梳理和总结,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成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

度,为建立适合中国需要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贡献智

识。从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世界各国,特别是邻国日本、韩国正在实行的民众参与司法裁判制度,对
理性分析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任务、目标、推进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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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orm of the People's Juror Syst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Ding Xiangshun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 ing 1 00872,China)

Abstract:The current j udicial reform in China aims at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accountability of j udges,and at the same time,at improving the people's assessor system to
broaden lay participation in adj udication.The duality of the purpose of reform calls fo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people's assessor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comparative law.

Historically,the concept of″lay participation″was adopted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en Western legal culture was introduced.It is the political
symbol of the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j ustice,but has not well integrated into modern procedure
law.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although it is literally called″jury″,it embraces
some features of the lay assessor system in continental law system countries while retaining some
elements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j udicial culture although it is literally called″jury″.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itiated lay participation in criminal trials as a pillar of the j udicial
systems at the beginning of 2 1 st century,which wa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Northeast
Asian comparative law,The similarit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legal culture between
Japan,South Korea and China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people's assessor
system.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form,the cont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lay participation in the three countries.

In terms of motivat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both aim to overcome bureaucratic
deficiencies,such as lack of j udicial transparency and inadequate social awareness in highly formal
j udicial decisions by high elite j udges,hoping to gain public support of and trust in the j udicial
system.By comparison,China ha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j udicial professionalism
while allowing ordinary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more in the adj udication process.Alth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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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countries share common goals of reform,they differ in system and functional designs.The
lay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is in many respects closer to the model of lay assessors in
those countries with civil law tradition,in which lay persons have equal power and obligation as
professional j udges.By contrast,Korean j urors are only allowed to decide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such decisions on the facts are only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panel of j udges when they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The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lay participation and Korean j ur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institution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bu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form of the
people's assessor system in China.The primary goal of lay participation is to ensure and achieve
fairness and j ustice in each case.The practice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cates that it is the top
priority of Chinese j udicial reformer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ism and lay
participation,and meanwhile to ensure the goal of professionalism.It should also be realized that
lay participation in adj udication is not the only possibility for ordinary citizens to be involved in
j udicial practice.The reformers should consider some other ways to involve lay persons in the
review of prosecution,fact finding,etc.Moreover,it is also crucial in the future reform to
weake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strengthen the j udicial function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procedural rules on the court in order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s arising from the practice
and litig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lay participation; people's assessor; judicial reform; comparative

law study

“中美经贸关系与 WTO”研讨会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

20 1 8 年 3 月 3 1 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浙江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浙江省法学会

国际法学研究会成功举办了“中美经贸关系与 WTO”研讨会,浙江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WTO 上诉机构前主席 James
Bacchus 和来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西南

政法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学者参与本次会议。

31 日上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赵骏教授致欢迎词,会议由杨国华教授主持。第一项议程由 James Bacchus 教授做有

关中美经贸关系与 WTO 的主题报告。James Bacchus 教授以自己在上诉机构的任职经历说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不

断演变,分析中美处理贸易问题的不同策略或许是导致两国现今关系的一个因素,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整个过程表明世界

需要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可以通过国际法治达成。James Bacchus 教授认为,在如今时代背景下,各国应当积极遵守国际法

规则以促进自由贸易,这是根本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无法维系长久利益。James Bacchus 教授也指出了

WTO 争端解决机制如今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各国积极应对。James Bacchus 希望中美两国可以以贸易法治为导向,化
解问题。围绕着 James Bacchus 教授的主题报告,与会专家提出各自关注的问题,例如,如何认识与应对近期美国对中国

所采取的行动、对于 WTO 未覆盖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如何促进 WTO 成员重新谈判、当前中国在 WTO 中的地位、“国家安

全”与“市场经济地位”该如何定义、国有企业在 WTO 框架下的规制等等。James Bacchus 教授一一做出回答。

31 日下午,研讨会围绕“国际法与国内法视野下的跨境电子商务建设”与“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进行。赵

骏教授对该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阐述了议题整体思路和宏观考虑。赵宏瑞教授就跨境电子商务议题,针对如何对跨境

数据流动进行保护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WTO 当前困境的解决与美国对华措施的应对,与会专家

对中国如何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了各自主张。本次研讨会在和谐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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